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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8     证券简称：东软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07-013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风险及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东软股份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东软集团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股份）四届十次董事会和东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集团）一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已于 2007 年 2 月 14

日分别召开，审议通过了《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东软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会关于东软股份换股吸收合并东软集团预案说明书》、《沈阳东软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与东软集团有限公司合并协议（草案）》等议案，东软股份董事会决定

于 2007 年 3 月 8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相关议案。 

东软股份和东软集团已于 2007 年 2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刊登了《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沈阳东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6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与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预案说明书》、《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书》、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等文件，投资者还可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查阅以下文件： 

1、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度报告；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2006 年度财务审

计报告》； 

3、辽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度模拟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模

拟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4、《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软集团有限公司合并协议（草案）》； 

5、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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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之被合并方财务顾问报告》； 

7、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股东大会投票权法律意见书》、《关于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东

软集团有限公司法律意见书》； 

8、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东软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东软集

团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书》。 

东软股份和东软集团已于 2007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刊登了《关于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东软集团有限公司

确定现金选择权第三方的公告》。 

 

同时，东软股份和东软集团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 

1、东软股份和东软集团董事会已确定了本次吸收合并的换股价格、换股比

例，并将提交东软股份股东大会批准。合并双方的董事会不会协商调整换股价格、

换股比例，或向东软股份股东大会提交包含新的换股价格、换股比例的合并方案； 

2、本次合并已经获得合并双方董事会的批准，尚需提交东软股份股东大会

批准。控股股东东软集团不参与股东大会关于此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议案的表

决，股东大会对本次合并相关议案的通过完全取决于非限售流通股股东的表决情

况，因此股东大会批准此次合并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此次合并未被股东大会批准，

则本次合并不会生效，相关程序将停止执行。 

本次合并最终完成还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商务部等国家相关部门的核准或批

准。由于本次合并方案的创新性和复杂性使本次合并能否取得上述审批机关的核

准或批准及最终取得上述审批机关核准或批准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 

3、由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尚存在不确定性，考虑到股票市场可能存在的非

理性波动，合并双方董事会特别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股票投资风险。 

4、东软股份董事会决定于 2007 年 3 月 8 日召开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相关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07 年 3 月 1 日，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07 年 3 月 8 日 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现场会

议召开时间为 2007 年 3 月 8 日 9：00 至 11:00，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沈阳浑南

新区新秀街 2 号东软软件园会议中心。 
 

特此公告。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七年三月一日 

 


